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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年工程建设标准

（定额）编制计划的通知》（豫建科〔2020〕448号）文件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总结了近年来固结植生生态护坡技

术的实践经验，结合河南省实际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

定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设计；5施
工；6质量验收。

本标准由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或建议，请反馈至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地址：郑州

市顺河路45号，邮政编码：450003），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参编单位：河南黄科工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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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固结植生生态护坡工程的设计、施工与质量验收，做到

安全适用、生态环保、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内土质边坡固结植生生态护坡工程的设

计、施工与质量验收。

1.0.3 固结植生生态护坡工程的设计、施工与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标

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河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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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固结植生生态护坡 consolidated vegetation ecological slope p
rotection

将固结植生生态材料、缓释肥、植物种子、喷播土等材料按一定

配比混合均匀后，喷播至目标坡面上进行的坡面防护。

2.1.2 固结植生 consolidated vegetation ecological
通过改良坡面土壤基质团粒结构，达到包裹固结、控渗保水、增

肥促生的效果，引入植被群落，实现边坡长期绿化的方法。

2.1.3 稳定植被群落 stable vegetation community
依靠人工抚育管理及自然迭代演替来维持群落的稳定性，最终形

成以长期植被为主的植被群落。

2.1.4 先锋植被 pioneer vegetation
能快速覆盖坡面、改善土壤条件的植物种类。

2.1.5 长期植被 long-term vegetation
能够在植被群落中长期稳定存在的多年生植物种类。

2.1.6 生态基材 ecological substrate
按照比例将固结植生生态材料、缓释肥及其他材料配制而成的适

于植被生长的载体。

2.1.7 覆盖度 cover degree
单位面积内植被冠层（包括叶、茎、枝）垂直投影面积所占的比

例。

2.2 符号

G——植物种子设计密度；

k1——播种季节修正系数；

k2——坡度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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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种子纯度；

Q——种子千粒重；

R——种子发芽率；

W——植物种子播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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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固结植生生态护坡工程应遵循“因地制宜、经济合理、综合统

筹”的原则。

3.0.2 护坡植物不应选用对当地生态有害的外来物种。

3.0.3 固结植生生态护坡应处于稳定状态。

3.0.4 施工现场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

范》GB 50870、《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 50656有关规定。

3.0.5 施工现场环境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

卫生标准》JGJ 146有关规定。

3.0.6 固结植生生态护坡工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边坡工程技

术规范》GB 50330、《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水利

水电工程边坡设计规范》SL 386、《边坡喷播绿化工程技术标准》

CJJ/T 292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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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固结植生生态护坡工程设计前应调查和收集所在区域水文气

象、地形地质、土壤特性、周边环境等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年平均降水量、主要降水月份、年最高最低气温、蒸发量、平

均日照强度、无霜期等；

2 坡质、坡度、坡高、坡向等；

3 周边植被的群落类型及生长分布状况。

4.1.2 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工程要求等确定植被恢复目标。

4.1.3 固结植生生态护坡技术适用于处于稳定状态的土质边坡，边坡

分类应按表4.1.3确定。

表 4.1.3 边坡分类

类别 缓坡段 陡坡段

松软土
微坡
<5°

缓坡
5°~15°

斜坡
15°~30°

陡坡
30°~40°

急坡
40°~55°

险坡
55°~70°

粉砂土
松软土

微坡

松软土

缓坡

松软土

斜坡

松软土

陡坡
— —

粉黏土
粉砂土

微坡

粉砂土

缓坡

粉砂土

斜坡

粉砂土

陡坡

粉砂土

急坡

粉砂土

险坡

砂砾土
粉黏土

微坡

粉黏土

缓坡

粉黏土

斜坡

粉黏土

陡坡

粉黏土

急坡

粉黏土

险坡

砾石土
砂砾土

微坡

砂砾土

缓坡

砂砾土

斜坡

砂砾土

陡坡
— —

巨粒土
砂石土

微坡

砂石土

缓坡

砂石土

斜坡

砂石土

陡坡

砂石土

急坡
—

松软土
巨粒土

微坡

巨粒土

缓坡

巨粒土

斜坡

巨粒土

陡坡

巨粒土

急坡

巨粒土

险坡

注：粉黏土特指稳固密实的母质土层。

4.1.4 生态基材不易附着时，坡面宜采取开凿孔洞或横沟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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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边坡修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边坡喷播绿化工程技术标准》

CJJ/T 292的有关规定。

4.2 植被设计

4.2.1 应结合植被自然演替规律，以培育长期、健康、自然的稳定植

被群落为目标。

4.2.2 应选用适应当地气候条件、根系发达、抗逆性强、易于管养的

植物种子，宜选用乡土植物。

4.2.3 所选植物种子应易于获取、喷播，并便于储存。

4.2.4 堤防护坡工程不应选用深根系植物。

4.2.5 先锋植被的设计应选择易于成活、生长迅速的草本植物；长期

植被的设计应选择草本植物、灌木植物、藤本植物；同时考虑物种间

的相互作用。边坡植物宜按表4.2.5选用。

表 4.2.5 边坡常用植物品种

植被类别 植物类型 植物品种

先锋植被 草本 羊茅、早熟禾、狗牙根、结缕草、黑麦草

长期植被

草本

披碱草、剪股颖、双穗雀稗、知风草、紫花苜蓿、百

脉根、小冠花、白三叶、草木樨、滨菊、杭子梢、獐

毛、沿阶草、冰草

藤本 爬山虎、常春藤、扶芳藤、络石、凌霄、忍冬、牵牛

灌木
紫穗槐、胡枝子、花木蓝、荆条、连翘、蔷薇、小叶

锦鸡儿

4.2.6 草本植物种子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豆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 6141和《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GB 6142的有关规定。

4.2.7 灌木植物种子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GB 7908的有关规定。

4.2.8 植物播种量应综合考虑种子千粒重、发芽率、期望植株密度等

因素，并结合坡面类型确定。播种量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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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000

G QW k k
P R


  

 
（4.2.8）

式中：W—植物种子播种量（g/m2）；

G—植物种子设计密度（株/m2）；

Q—种子千粒重（g/1000株）；

P—种子纯度（%）；

R—种子发芽率（%）；

k1—播种季节修正系数，应符合表4.2.8-1的规定；

K2—坡度修正系数，应符合表4.2.8-2的规定。

表 4.2.8-1 播种季节修正系数 1k

植被类别 发芽适合期 发芽困难期

草本植被 1 1.2～1.5

藤本植被 1 1.3～1.8

灌木植被 1 —

表 4.2.8-2 坡度修正系数 2k

坡度 缓坡段 陡坡段

修正系数 1.0～1.2 1.1～1.3

4.2.9 有景观要求的区域，植物配置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园林

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的有关规定。

4.3 生态基材设计

4.3.1 生态基材配置前，应分析边坡土壤的颗粒组成、密度、养分、

有机质含量等理化特性。

4.3.2 固结植生生态材料用量应根据土质条件、物理特性、目标强度

等指标进行设计。

4.3.3 缓释肥用量应根据土壤养分、有机质含量、植物生长需求等指

标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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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生态基材浆液比重应根据坡质、坡度等进行设计。

4.3.5 生态基材浆液比重宜符合表4.3.5的规定。

表 4.3.5 生态基材浆液比重设计值

类别 坡度 浆液比重（g/cm3）

松软土
缓坡段 1.40～1.60

陡坡段 1.30～1.50

粉砂土
缓坡段 1.40～1.60

陡坡段 1.35～1.50

粉黏土
缓坡段 1.30～1.50

陡坡段 1.30～1.45

砂砾土
缓坡段 1.40～1.65

陡坡段 1.35～1.50

砾石土
缓坡段 1.40～1.65

陡坡段 1.35～1.55

巨粒土
缓坡段 1.40～1.70

陡坡段 1.3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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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 工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前应进行现场实地调查。

5.1.2 施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确定施工工艺。

5.1.3 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

5.1.4 植物的建植时间应根据其生长特性确定，宜选择在春季或初夏。

5.1.5 固结植生生态护坡工程施工过程应避免水土流失。

5.2 施工准备

5.2.1 应按照施工组织设计等文件要求进行施工准备工作，具备条件

并经批准后方可开工。

5.2.2 堆料场地应平整、排水顺畅。

5.2.3 材料保管应根据材料的性能，采取必要的防水、防潮、防晒、

防火、防冻等措施。

5.2.4 应清除影响施工和施工安全的坡面杂物，坡面原有植物宜保留。

5.2.5 宜对已施工的喷灌工程等设施进行保护。

5.2.6 发芽周期较长的植物种子喷播前宜作催芽处理。

5.3 喷播

5.3.1 生态基材拌和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照设计配比称量原材料；

2 拌和应按照水、固结植生生态材料、缓释肥、喷播土、植物种

子的顺序依次投料，边投料边拌和；

3 拌和均匀后应测定其浆液比重，测定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
的规定。

5.3.2 生态基材应保持连续搅拌，在固化前应使用完毕。

5.3.3 应根据种子生理特征和形态特征，选择适于喷播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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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喷播顺序应先上后下，均匀喷播。

5.3.5 施工过程中，喷播基材不应流失、剥落。

5.3.6 喷播设备扬程或角度无法满足喷播要求时，宜采用引管、无人

机等机械喷播。

5.4 养护管理

5.4.1 应根据区域水文气候、边坡立地条件和建植植被种类等，选用

相应的养护措施，保证水分供应。

5.4.2 夏季坡面养护时应避开日高温时段。

5.4.3 应结合区域气候、植物习性、生长态势及土壤墒情进行补水补

肥。

5.4.4 应定期进行病虫害检查，发现病虫害时及时采取环境友好型的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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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施工前应由项目建设单位组织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进行工

程项目划分，项目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边坡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GB/T 51351有关规定。

6.1.2 验收应综合考虑植物种类、播种季节等因素，结合植物生长发

育阶段及具体地域确定验收时间。

6.1.3 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边坡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GB/T 51351、《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验收规范》GB/T 15773
有关规定。

6.1.4 工程质量验收后应形成相关工程文件和资料，资料归档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 50328有关规定，宜采

用信息化管理。

6.2 验收内容

6.2.1 质量验收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

6.2.2 质量标准应符合表6.2.2的规定。

表 6.2.2 质量标准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标准 检验数量

主控

项目

1 成活率

（或出苗率）
符合设计要求或大于85% 每1000m2检测不少于

3个样方

2 植被覆盖度 符合设计要求或大于80% 每1000m2检测不少于

3个样方

一般

项目
1 原材料质量 材料满足质量要求 每批次1次河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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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2.2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标准 检验数量

一般

项目

2 坡面整理 坡面杂物已清除 全数

3 浆液覆盖率 均匀全覆盖 全数

4 浆液比重 符合设计要求 全数

5 植被生长情

况
植被长势良好，无病虫害 全数

6.2.3 质量验收表宜符合本标准附录B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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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生态基材浆液比重的测定

A.0.1 测定器材应包含下列内容：

1 泥浆比重计，测量范围为0.96g/cm3～3.0g/cm3，刻度分度值为0.
01g/cm3；

2 量杯，容量大于200mL；
3 擦拭布。

A.0.2 测定步骤应符合下列内容：

1 将泥浆比重计底座放置在平整、稳定的平台上；

2 把样品杯从刀承上取下，打开杯盖，用量杯加入生态基材浆液。

如有气泡，可轻轻敲击杯体直至气泡溢出；

3 轻轻盖上杯盖，使多余浆液和空气从杯盖中心小孔排出，并将

溢出的浆液用擦拭布揩刷干净；

4 在保持样品杯水平的情况下，将泥浆比重计主刀口置于底座刀

承上；

5 移动游砣，使水平泡处于中心位置，此时杠杆呈水平状态，在

靠近样品杯一端的游砣边缘读取数值并记录。

A.0.3 本试验应进行两次平行测定，取其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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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质量验收表

表 B 质量验收表

单位工程名称 施工日期

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单元工程
（检验批）名称

工程量

类别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查记录 检查结论

主

控

项

目

1

2

3

...

一

般

项

目

1

2

3

...

监理单位

验收意见

本 单元工 程（ 检验批） 主 控项 目全 部 /部 分符 合 要
求，一 般项目 单项 检 验 点合 格率 最 小 为 %，且不
合格点不集中 /集中分布，单元工程质量合格 /不合格，
同意 /不同意通过验收。

监理工程师（签字）：
现场监理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质量责任人（签字）：

现场管理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注：1 本表所填“工程量”不作为施工单位工程量结算计量的依据。

2 “主控项目”与“一般项目”的项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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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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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 50328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0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 50656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GB 50870
《建筑边坡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T 51351
《豆科草种子质量分级》GB 6141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GB 6142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GB 790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验收规范》GB/T 15773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 146
《边坡喷播绿化工程技术标准》CJJ/T 292
《水利水电工程边坡设计规范》SL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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